
会计学院学生考试试卷检查考核要点
一、考试试卷命题要求
1、题头的题号与试卷大题数相一致，多余的题号请删除。

2、试卷的每道题后面都应标有相应的分数、答题要求和评分办法。分数计算要正确、答题要求要具体全面（具体格式见试卷模版）。

3、试卷每道题的分数计算正确无误，试卷总分合计应为100分。
4、试卷分数计算与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相一致。

5、试卷、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格式必须与模版相一致。（模版可在系网页下载中心下载）

6、试题内容要符合教学大纲中对知识、能力的基本要求。能覆盖课程的基本内容，并注意点与面，难与易的关系。
7、试卷题型丰富多样；题量适度，每份试卷按120分钟命题。
8、单项选择题和多项选择题的选项数量要一致。
9、客观性试题答案准确无误。主观性试题参考答案要给出评分要点和评分细则，评分细则合理，便于掌握；解题各步骤、要点的给分不应出现小数；多种解法的试题要加以说明。
10、试题内容与前两次同一课程试题的重复率应控制在30%以内。
11、试卷编制要综合考虑试卷的总体难度、题量大小，做到难易适度、题量适当,有较全面的知识覆盖面。同时要兼顾对学生能力的培养，试题中要有一些具有提高性的、灵活性的、现代性的内容。属基本要求的题目应占70%左右，属综合性、思考性、有一定难度的题目应占30%左右。
12、每门课程必须拟定两套试卷。两套试题应在题量、题型及难易程度等方面基本一致，完全相同试题的分数之和不得超过30分。
13、两套试卷均应有详细的参考答案、评分标准和评分的具体要求（如采分点等）。评分标准简便、准确，便于把握。
二、考试试卷的评阅和分析
（一）评阅
1、必须批改试卷中的所有试题。
2、评阅时必须使用红色钢笔或红色圆珠笔批改。
3、试卷批改标记的具体要求：
（1）要有题首得分，总分合计要准确，所得总分应等于各题得分的总和，平时成绩不应该在卷面上体现；
（2）每道小题的批改：除选择、判断、填空题等的小题外，其它小题须使用阿拉伯数字在右侧标记正分（如“＋3”等）；学生本题不得分的应在右侧标记“＋0”；
（3）所有大题须在标题左侧标出正分，表示该大题所得分数；
（4）对于在批改试卷中的误笔（包括分数改动），应在其错误处打双横杠后改正，并在其下方签改判教师的全名；
（5）批改标记和分数应书写工整，易于辨认，学生答题正确的打“√”，答题错误的打“×”。
6、保持试卷的整洁，不得在试卷上出现与试卷批改无关的字迹。
7、评阅后必须进行认真复查，严防误判、漏判。
8、阅卷结束后，任课教师拆封试卷并按要求及时登录学生成绩。
9、每门课程的卷面得分、原始成绩单、网上登录的成绩三者要统一。
（二）试卷分析
1、任课教师登录完学生成绩后，应对试卷进行分析（试卷分析包括：该套试卷题量是否充足，题型是否多样，是否按照课程教学大纲的要求命题，试卷总体难易度是否恰当，考试成绩是否呈正态分布，集中得分或失分的原因，并对今后教学工作提出建设性建议等），并填写《试卷分析表》。《试卷分析表》与试卷一起装订。
2、试卷分析应从学生的学和教师的教两方面对本次考试的卷面成绩进行分析，并针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改进措施。
3、试卷分析上应注明班级人数、参考人数和缺考人数。
三、试卷装订
1、凡考试课程试卷要求统一装订成册，装订顺序如下：
（1）学校统一印制的试卷封面；
（2）学生课程考核成绩表；
（3）平时成绩和实验成绩考核原始记录表；

（4）考场记录；
（5）铜陵学院试卷分析表；
（6）空白试卷；
（7）考试试卷的评分细则及参考答案；
（8）学生答卷(需按专业、班级、学号的顺序整理装订)。
2、学生课程成绩若含实验成绩，应说明所占比例，并附实验成绩考核原始记录表，随期末考试试卷一起装订。
3、试卷封面标定的应考学生数与装订的学生答卷数（未考的学生应根据实际情况在试卷上标注“缓考、免考”或“缺考”等字样）及学生成绩册上的学生数三者必须严格一致。
4、登分后的试卷装订按第2装订线装订，试卷封面填写要完整准确。
附注：课程成绩的核定

1、考查课实行优秀、良好、中等、及格、不及格五等记分，百分制与五级记分制换算标准为：90～100分为优秀；80～89分为良好；70～79分为中等；60～69分为及格；60分以下为不及格。

2、每门考试课成绩由“期终考试成绩、平时成绩、课程实验成绩和期中抽考成绩”四部分组成，各部分构成比例如下：

	成绩构成
	无期中抽考

有课程实验
	有期中抽考

有课程实验
	有期中抽考无课程实验
	无期中抽考

无课程实验

	期终考试成绩
	70%
	60%
	70%
	70%

	平时成绩
	10%-20%
	10%-20%
	20%
	30%

	课程实验成绩
	10%-20%
	10%-20%
	_
	_

	期中抽考成绩
	_
	10%
	10%
	_


注：有课程实验的课程必须给出课程实验成绩。课程实验成绩和平时成绩的具体比例根据课程实验的课时数多少由教师确定。
3、 教师在填写学生重学课程成绩时，除单独记录其成绩外，且注明“重学”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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